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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641/2021_2022__E6_9C_80_

E9_AB_98_E6_B3_95_EF_c24_641245.htm 最高人民法院17日发

布的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正确审理企业破产案件为维护市场

经济秩序提供司法保障若干问题的意见》指出，人民法院审

理企业破产案件，一定要坚持在当地党委的领导下，充分发

挥地方政府建立的风险预警机制、联动机制、资金保障机制

等协调机制的作用，努力配合政府做好企业破产案件中的维

稳工作。 意见指出，债务人进入破产程序后，因涉及债权人

、债务人、出资人、企业职工等众多当事人的利益，各方矛

盾极为集中和突出，处理不当，极易引发群体性、突发性事

件，影响社会稳定。 意见强调，对于职工欠薪和就业问题突

出、债权人矛盾激化、债务人弃企逃债等敏感类破产案件，

要及时向当地党委汇报，争取政府的支持。在政府协调下，

加强与相关部门的沟通、配合，及时采取有力措施，积极疏

导并化解各种矛盾纠纷，避免哄抢企业财产、职工集体上访

的情况发生，将不稳定因素消除在萌芽状态。有条件的地方

，可通过政府设立的维稳基金或鼓励第三方垫款等方式，优

先解决破产企业职工的安置问题，政府或第三方就劳动债权

的垫款，可以在破产程序中按照职工债权的受偿顺序优先获

得清偿。"#F8F8F8"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

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